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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上年度导致

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

尤振专审字[2026]第0154号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乐股份）2025年度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6年 4月 27日出具了尤振审字[2026]第 0149号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的相关要

求，我们就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在本年度的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一、 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事项的具体内容

2025年 4月 24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

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A12014号），

强调事项段的具体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承诺及或有事项（二）1、
（1）所述，因业绩补偿义务人未履行业绩补偿义务，高乐股份向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胜诉。被告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尚未判

决，高乐股份能否获得业绩补偿以及业绩补偿金额存在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

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 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的消除情况

该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已于 2025年完全消除。

（一）二审判决结果

2025年，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二审判决继续支持公司业绩

补偿诉求。在二审判决中，法院支持了公司的诉求，判决相关被告需在判决生效十日

内支付补偿款及逾期违约金，此外判决还涉及律师费 80万元的支付及连带清偿责任的

明确。具体判决结果详见公司 2025年 6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到终审民

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二）判决执行情况

二审判决生效后，公司继续委托律师跟进和落实后续法院的财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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